
 

 

 
 

校教管〔2020〕20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成立 

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各学院及相关部处： 

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印发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

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（直博生）工作办法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校工作实际，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“推免工作领

导小组”）。 

组长：由主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 

成员：由学院主管教学院长和专家（4-5 人）、本科生院负责

人、研究生院负责人和研究生院招生负责人以及学生工作处负责

人组成。且参会人员不少于 7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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